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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6号)

⚫ 《山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2012年4月28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52号公布，2024年12月13日省政府令第361号修订）

⚫ 《青岛市建筑工程管理办法》（2010年12月3日青岛市人民政府令第209号

公布，2020年8月23日青岛市人民政府令第278号修订）



⚫ 《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

⚫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505854-2024）

⚫ 《构筑物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505860-2024）

⚫ 《爆破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505862-2024）

⚫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实施指引》（鲁建标字〔2025〕6号，

2025年8月28日）







⚫ 《山东省建设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及计算规则》（鲁建标字〔2025〕7号）



⚫ 《山东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鲁建标字〔2025〕7号）

⚫ 《山东省整体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工程补充定额》（鲁建标字〔2015〕17号）

⚫ 《青岛市“好房子”建设领域补充计价依据》（青建管字〔2025〕17号）

⚫ 《山东省房屋修缮工程消耗量定额》（鲁建标字〔2020〕26号）

⚫ 《青岛市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修缮工程补充计价依据》（青建管字

〔2023〕27号）



⚫ 《关于加强工程建设人工材料价格风险控制的意见》（鲁建标字〔2019〕21号）

⚫ 《关于建设工程材料价格风险控制的意见》（青建管字〔2018〕18号）





第一章 土石方工程



第二章 地基处理与边坡支护工程



第三章 桩基工程



第十二章 墙、柱面装饰与隔断、幕墙工程



第十三章 天棚工程



第十三章 天棚工程



第十四章 油漆、涂料及裱糊工程



第十五章 其他装饰工程







1. 负载上坡坡度

推土机、装载机、铲运机负载上坡坡度＞5%时，坡道运距按坡道斜长乘以下

表相应降效系数计算。

坡度（%） ≤10 ≤15 ≤20 ≤25

系数 1.75 2.00 2.25 2.50

负载上坡降效系数表



2. 基础土方放坡

25定额 24计算标准

放坡 计算放坡工程量 在工作内容中考虑



3. 人工清理爆破后基底、边坡

人工清理爆破后基底，按爆破后的槽坑底水平投影面积计算，槽坑底水平投

影面积（包含爆破所需工作面宽度和允许超挖量）计算。

人工修整爆破后边坡，以设计图示边坡面积计算。



4. 竣工清理

（1）修订说明：竣工清理，系指建筑物（构筑物）内、外建筑垃圾的清理、场内运

输和场内指定地点的集中堆放，建筑物（构筑物）竣工验收前的清理、清洁等工作内容。

不包括建筑垃圾运出场外的相关内容。

（2）修订计算规则：竣工清理按以下规则计算：

建筑物竣工清理，按建筑面积乘以相应层高以体积计算。钢结构建筑物（含建筑物的

钢结构部分），其竣工清理子目乘以系数0.3；建筑物（钢结构除外）层高＞3.6m时，其

超过部分竣工清理子目乘以系数0.5。

删除“建筑物（构筑物）四周外围2ｍ范围内”的限定。竣工清理子目，为符合竣工验收标准

的清理、清洁，不包括开荒保洁等精保洁内容，且只发生于竣工验收前。按照项目属性划分，竣

工清理归类为措施项目。

计算1/2面积或不计算面积的空间，无需补足基准面积。



1. 支护桩工程量计算

（1）新增说明：填料桩、深层水

泥搅拌桩、预钻孔道高压旋喷（摆

喷）水泥桩，同类桩截面有部分重

叠时，不扣除重叠面积。

同类桩截面有部分重叠示意图

（2）新增说明：三轴水泥搅拌桩设计要求全断

面套打时，仅计取一遍工程量，相应子目的人工及

机械乘以系数1.5，其余不变。同类桩截面有部分重

叠时，不扣除重叠面积。

三轴水泥搅拌桩全断面套打示意图

①三轴水泥搅拌桩按单个桩完整圆形截面计算工程量，

三轴成桩截面的重叠面积（左图）计算时不扣除。

②三轴水泥搅拌桩全断面套打时，套打部分（上图阴

影区域）虽进行两次钻掘，但仅计取一遍工程量。执行子

目时，仅套打部分的人工及机械乘以系数1.5，其余不变。



1. 新增：柱按独立柱编制，依附于砖（石）墙体砌筑的柱按墙垛考虑。墙垛与墙体

的材料种类、组砌方式相同时，执行墙相应子目；不同时，执行柱相应子目。

2. 修订：如砖柱采用除实心砖以外的其他材料时，可以换算，人工、机械不变。方

柱包括矩形柱，圆形、半圆形及多边形柱等执行异形柱子目。



3. 基础与墙（柱）身的砌筑界限划分

（1）基础与墙（柱）：基础与墙(柱)身使用同一种材料时,以设计室内地面为界

(有地下室者,以地下室室内设计地面为界),以下为基础,以上为墙(柱)身。基础与墙

(柱)身使用不同材料时, 不同材料分界线位于设计室内地面高度±300mm以内的,以

不同材料分界线为界；位于±300mm以外的,以设计室内地面为界。

（2）室外柱：基础与柱身使用同一种材料时，以设计室外地坪为界，以下为基础，

以上为柱身。基础与柱身使用不同材料时，参考室内柱划分原则。

16定额：若基础与墙（柱）身使用不同材料，且（不同材料的）分界线位于设计

室内地坪≤300mm时，300mm以内部分并入相应墙（柱）工程量内计算。



4. 基础与墙（柱）身的砌筑界限划分

（3）砖围墙以设计室外地坪为界，以下为基础，以上为墙身。

（4）石基础、石勒脚、石墙的划分:基础与勒脚应以设计室外地坪为界。勒脚与

墙身应以设计室内地面为界。石围墙以设计室外地坪为界,两侧地坪标高不同时,应

以较低地坪标高为界,以下为基础,以上为墙身；当两侧标高之差为挡土墙时,挡土墙

以上为墙身。



1. 梁

新增：梁坡度≤20%时执行相应梁子目；坡度＞20%时执行异形梁子目，30°＜

坡度≤45°时，执行异形梁子目人工乘以系数1.05；45°＜坡度≤60°时，执行异

形梁子目人工乘以系数1.1。

24计算标准，以坡度20%作为分界点，当梁的坡度为20%及以上时，需在项目特征中描述梁的坡度。

本章据此规定调整有坡度梁的适用子目，并随坡度递进调整人工消耗量。

2. 修订：坡屋面屋脊八字相交处的加厚混凝土并入板体积内计算。



3.混凝土栏板、屋面混凝土女儿墙

混凝土栏板、屋面混凝土女儿墙的高度(包括同材质的压顶扶手部分)≤1.2m且厚

度≤100mm,执行栏板子目；高度＞1.2m或厚度＞100mm时执行直、弧形墙子目，同材

质的压顶扶手并入计算。

编制工程量清单时，应根据构件的设计属性进行编码列项。24计算标准中压顶执行零星现浇构件清

单项目。如需使用定额为清单组价时，需要区分压顶下方是混凝土结构还是其他结构。

若压顶下方为混凝土栏板、混凝土墙等混凝土结构，需将压顶工程量与下部结构工程量合并计算，

按两者整体高度统一执行“栏板”或“墙”对应的定额子目。若压顶下方为非混凝土结构（如砌体墙等

其他材质），则压顶部分单独按对应定额子目执行。

需特别强调：定额的计算规则与清单编码列项的规则不同。即使因“压顶与下部结构为同材质混凝

土”，需将压顶合并至下部结构并执行“栏板”或“墙”的定额子目，清单列项时压顶还应按照清单相

应规则以“零星现浇构件”清单编码列项。



4.楼梯

楼梯分为楼梯段和休息平台，

分别按相应构件计算规则计算。

（1）楼梯段按设计图示尺寸以

踏步段及其下方的斜梁和水平梁

体积合并计算。踏步段自第一级

踏步算至最上一级踏步边缘另加

一个踏面宽度，按设计图示尺寸

以体积计算，伸入砌体墙内部分

并入楼梯段体积内。旋转楼梯段

不包括中心柱。

（2）楼梯段外其他梯梁及休息平台板，按梁、板相应工程量计算规则分别计算。

（3）弧形楼梯，执行旋转楼梯子目并计算工程量。



5.钢筋工程量计算规则

钢筋工程除另有规定外，按设计图示钢筋中心线长度乘以单位理论质量计算。

①钢筋长度：设计（包括规范规定）标明的搭接应计算钢筋搭接长度，其他施工搭接

（如定尺搭接）不计算。设计仅标注间距未标明数量的钢筋，其数量的取定按需布置长度

除以间距，并向上取整加1。

②钢筋接头数量：采用机械连接或电渣压力焊方式进行钢筋连接的，除另有规定外，按

设计要求的接头数量计算。非设计要求的接头数量不计算。

③超长构件（如筏形基础等）的设计通长钢筋，如因钢筋定尺因素需进行连接时，按设

计（含图集、规范）要求位于连接区域内的接头（绑扎、电渣压力焊及机械连接)计算搭

接部位的钢筋搭接长度或接头数量。

综合以上计算规则，除超长构件外，因定尺产生的钢筋搭接，搭接长度和接头数量都不计算。



根据相关规范及图集要求，混凝土结构中受力钢筋的连接接头需遵循“受力优先”原则：宜设

置在构件受力较小区域，避开结构受力关键部位，严禁为简化施工、按钢筋定尺长度随意设置搭接，

避免给结构受力安全埋下隐患。

钢筋定额消耗量中不包含超长构件（筏形基础等）因按设计（含图集、规范）要求位于连接区

域内，通过钢筋交错搭接形成的额外搭接长度对应的钢筋量。在采用定额编制工程预结算时，需根

据发承包双方共同确认的钢筋定尺长度，单独计算上述超长构件连接区域内搭接所产生的钢筋工程

量，并将其计入钢筋工程量内。上述情况采用电渣压力焊或机械连接方式的，其接头应单独计算工

程量。

【提示】在工程发承包阶段，发包人编制招标工程量清单时，宜在清单文件中或发包人提供材

料的信息里，明确钢筋定尺长度的描述内容。在编制最高投标限价及投标报价环节，编制方需依据

上述信息，在钢筋综合单价中综合考虑超长构件连接区域搭接对造价的影响。



6. 混凝土搅拌制作及泵送。

（1）混凝土构件按各自计算规则计算出工

程量后，乘以相应的混凝土消耗量，以体积单

独执行现场搅拌混凝土或泵送混凝土子目。泵

送混凝土子目中已包含润管砂浆。

（2）现场搅拌混凝土、场内运输混凝土及

泵送混凝土增加材料子目，仅适用于在施工现

场制作混凝土的情况。

（3）施工单位自行制作混凝土，其泵送剂以及由于混凝土坍落度增大和使用水泥砂浆润

滑输送管道而增加的水泥用量等内容，执行5-3-6泵送混凝土增加材料子目。子目中的水泥

强度等级、泵送剂的规格和用量，设计与定额不同时，可以换算，其他不变。当施工单位

自制混凝土采用泵送，执行5-3-7、8泵送混凝土子目时扣除子目中的砂浆。



1.平面与立面工程量计算

计算水平面相关工程量时，需扣除立面保温（板材、发泡）厚度，立面抹灰厚度、

防水厚度等无需扣除。计算立面相关工程量时，需考虑保温（板材、发泡）厚度，抹灰、

防水等做法厚度不予考虑。



1.保温隔热层工程量除另有规定外，按不同设计做法，以设计图示尺寸计算。以面

积和长度计算的，均按保温隔热层中心线尺寸确定。

墙面、柱面、梁面保温设计注明了粘结层厚度的，按保温层与粘结层总厚度的中心线长度

乘以设计高度计算。

2.计算水平面相关工程量时，需扣除立面保温（板材、发泡）厚度，立面抹灰厚度、防水厚

度等无需扣除。计算立面相关工程量时，需考虑保温（板材、发泡）厚度，抹灰、防水等做

法厚度不考虑。



1.墙、柱面抹灰

新增：抹灰子目工作内容中已包括脚手架及模板搭拆产生的孔洞修补堵眼。对

拉螺栓堵眼另执行“第十八章 模板工程”对拉螺栓堵眼增加子目。

2.墙、柱饰面

木质成品装饰挂板子目和粘贴成品软（硬）包板子目适用于各种材质成品装饰板材和成品

护墙板的安装。

3.隔断、幕墙

新增：构件式石材幕墙执行本章墙面干挂石材块料子目、型钢龙骨安装子目。

4.本章子目工作内容均未包含避雷带、避雷网等相关内容。



1.天棚龙骨

轻钢龙骨、铝合金龙骨

子目中的龙骨按双层双向

结构编制，即中、小龙骨

紧贴大龙骨底面吊挂。设

计为单层结构时，即大、

中龙骨底面在同一水平上

者，人工乘以系数 0.85。

双层龙骨吊顶示意图

单层龙骨吊顶示意图



2.天棚金属面层“方形铝扣板”子目中已包含

专用龙骨及配件，使用时不再套用其他龙骨子

目。

3.雨篷小节中“龙骨上安装铝塑板”子目，仅包含装饰

面层安装，基层板及龙骨需另行计算并执行相应子目；

“夹胶玻璃点支式雨篷”子目包含预埋件、支承骨架、

爪件及玻璃安装。骨架、爪件的规格、数量以及玻璃的

规格，设计与定额不同时，可以换算。



金属面油漆-防火涂料

（1）新增说明：本节中的防火涂料子目适用于工业厂房建筑，民用建筑可参

考使用。

民用建筑中截面尺寸较大、易于计算涂刷面积的金属构件，宜使用“金属面”对应油漆、涂料子目。

（2）金属面、金属构件防火涂料子目的涂刷厚度可参考下表，防火涂料密度为500kg/m³，损耗

率为10%；设计涂料厚度及选用涂料密度与定额取定不同时，可调整材料含量，其他不变。

涂料名称
涂刷厚度（mm）

耐火极限1.0h 耐火极限2.0h 耐火极限每增0.5h

超薄型防火涂料 2 / 0.5

薄型防火涂料 5.5 / 1.5

厚型防火涂料 / 20 5



1.建筑物垂直封闭

修订：建筑物垂直封闭按一次性

全封闭编制。若采用交替倒用封闭时，

相应子目中的封闭材料乘以交替系数，

人工、机械不变。竹席、竹笆、密目

网交替系数为0.5、0.33、0.33，钢

板网的交替系数可按发承包双方确认

的施工方案确定。



2.建筑物整体外脚手架

（1）建筑物整体外脚手架不用于建筑外装饰工程施工时，相应子目材料含量乘以

系数0.8，人工、机械不变；

（2）建筑物整体外脚手架仅用于建筑外装饰工程施工时，相应子目材料含量乘以

系数0.2，人工、机械不变；

（3）建筑外装饰工程采用吊篮方式施工时，可根据发承包双方确认的施工方案执

行外装饰电动提升吊篮相应子目。



1.基础

新增说明：基础侧面和基础局部下卧部位，以砖砌体替代常规模板时，执行砖胎模相应

子目。

新增计算规则：与筏形基础整浇的独立基础、条形基础、集水坑等下卧部位模板，支模

方式与筏形基础一致时，并入筏形基础模板工程量内。

支模方式与筏形基础不一致时，按发承包双方确认的施工方案另行计算。

现浇混凝土梁板式筏形基础模板子目按上翻梁编制。若是

下翻梁形式的筏形基础，应执行平板式筏形基础模板子目，

下翻部位面积并入计算。若下翻部位采用砖胎模形式的，执

行砖胎模相应子目，并扣除其下翻部位的模板面积。



2.新增说明：密肋楼盖使用模壳时，梁、板合并执行“塑料模壳钢支撑”子目，使用

其他形式的模板时，梁、板分别执行相应模板子目。

3.现浇混凝土工程的承重支模架、钢结构或

空间网架结构安装使用的满堂承重架以及其

他施工用承重架等属于危大工程的，按经评

审的专项方案，另行计算。



4.地下暗室模板拆除增加，按地下暗室内现浇混凝土构件的模板面积计算。地下

室设有室外地坪以上的洞口（不含地下室外墙出入口）、地上窗的，不适用本子目。

夜间施工增加费：

因夜间或在地下室等特殊施工

部位施工时，所采用照明设备

的安拆、维护、照明用电及施

工人员夜班补助、夜间施工劳

动效率降低等费用。

地下暗室內作增加：

指在没有自然采光、自然通风

的地下暗室内作施工时，需要

增加的照明或通风设施的安装、

维护、拆除以及人工降效、机

械降效等内容。



1.民用建筑垂直运输

檐口高度，是指设计室外地坪至檐口

滴水（平屋顶系指屋面板板底，斜屋面系

指外墙外边线与斜屋面板底的交点）的高

度。

建筑物檐口高度超过定额相邻檐口高

度≤2.2m时，其超过部分忽略不计。



感谢聆听！
THANKS FOR YOUR TIME


